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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特别提示：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停牌一天，2016 年 4

月 20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0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

华锦”变更为“华锦股份”，证券代码 000059 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

限制由 5%变更为 10%。 

公司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460,376.68 元，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 2013 年、2014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证券简称由“华锦股份”变更为“*ST 华锦”，股票交易日

涨跌幅度限制为 5%。 

二、公司股票交易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1、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 2015 年度“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2016]14010037 号），本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30,909,319,882.88 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8,685,540.04 元，净资产 8,846,896,560.62 元。 

2、公司 2014 年、2015 年相关财务指标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3、公司 2014 年、2015 年相关财务指标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规

定的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规则》13.3.1 条规定的应实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4、根据《上市规则》13.2.10 条规定，经公司五届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3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

险警示的申请。 

三、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所做的工作 

面对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严峻形势，公司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努力克

服经营管理中的各项困难，最终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年度经营目标，消除了退

市风险，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其主要工作如下： 

（一）生产运行持续优化，主要板块效益明显改善 

石化板块扭亏为盈。2015 年公司安全优质高效完成了三年一度的石化装置

大修任务，解决了制约装置运行的关键问题；针对全年原油价格在低价徘徊的局

面，加大乙烯装置运行负荷，全年炼油装置、乙烯装置始终保持在高负荷运行，

提高了效益。 

（二）采购管理持续加强，成本费用进一步降低 

原油采购节本降耗成效明显。以原油综合加工成本最低为目标，严控原油采

购运输加工各环节成本，卸船环节损失率为 1.04‰，同比降低 0.4‰；运输环节

损失为 0.66‰，同比减少 0.67‰；原油储存输送损失为 0.21‰，同比减少 0.05‰；

加工环节损失率为 0.44％，同比下降 0.01 个百分点；租船点位比市场平均水平

低 1.05。以华锦股份为主体、振华为主渠道、系统外渠道为必要补充的适度竞争

的原油采购代理新体系初步建立。  

物资采购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与国内先进石化企业对标，研究制定了框架采

购、工程量清单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 与国内先进石化企业对标，研究制定了框

架采购、工程量清单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全年完成化学品框架采购 40 项；对

化学品独家采购进行排查摸底，积极寻找替代厂家，全年打破独家采购 50 项。

加大库存控制及调剂力度，首次实现大检修年度库存下降的目标。 

（三）抢抓机遇、开拓市场、优化结构，增加了市场效益 

一是加强市场研判，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二是优化销售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是积极拓展新市场、新业务。增加油品直销客户、直供加油站。    

(四)资本运营工作全面展开 

1.剥离不良资产，减少上市公司亏损 

5 月 23 日华锦集团对新疆化肥进行整体回购，降低其对华锦股份整体业绩

的负面影响。本次资产剥离完成后，上市公司预计减少亏损 1.7 亿元。 

3、通过收购方式，增加公司收益 

华锦股份第五届四十二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收购振华石油在振华海外石油

公司的部分收益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华锦股份收购了振华石油持有的 50%振

华海外石油公司股权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益权

的 49%。华锦股份一次性全额向转让方支付收益权转让对价人民币 23.77 亿元，

华锦股份每年可从转让方间接分得振华海外石油公司 24.5%的净利润，2015 年度

获得收益为 2.6 亿元。 

为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更好地发挥华锦股份石化板块的竞争优势。

华锦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了华锦集团持有的 34.85%和中兵投资持有的

15.79%的北沥公司股权，收购后，华锦股份持有北沥公司股权达到 79.98%。2015

年度华锦股份获得 1.19 亿元左右收益。 

（六）精益管理全面深入推进，管理水平实现新提升 

一是加强生产运行管理。严格开停车审批及停车处罚，强化生产、设备隐患

治理及重点问题攻关，开展预知性设备检修，聚乙烯装置综合能耗、炼油综合损

失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炼化分公司废污油实现“零出厂”。 

二是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专项整治、危化品库房专项

检查，完成了新建危化品仓储库房项目的方案，并开始设计；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及隐患整改、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加强环保设施运行检查及监控，全面完成了减

排指标；全年无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三是加强投资及项目管理。修订投资管理办法，制定了工程建设项目目标责

任落实及考核奖惩办法，并与项目单位签订了考核责任状，项目管理机制进一步

完善。 

四是加强资产管理，梳理出问题资产 224 项，处理完成 131 项；同时完成了

11 台超标车辆的规范处置工作。 



五是加强财务资金管控。科学运作增发资金，并通过置换高利率中期票据借

款、把握收放款节奏等措施创效 2.8 亿元，全年带息负债同比减少 23.5 亿元。持

续抓好划小核算单元、重点成本事项管控，推动了节本降耗。 

六是 ERP 一期工程于今年 1 月 1 日正式运行，基本建成采购、销售、库存、

财务等一体化运营管理和工作平台。 

七是组织完成了招投标、物资采购、物流管理等专项审计，通过揭示问题、

跟踪整改，起到了堵塞漏洞、降低风险的作用。 

通过以上工作，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09 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303.4

亿元，其他业务收入 5.2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4,348.35 万元,同比增加 122.5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2,868.55 万元，同比增加 121.78%。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4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股。  

四、关于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北方华锦化

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2016】第 24 号。公司结合 2015 年度报

告进行认真复核后，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交所做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年报显示，2015 年 9 月 24 日公司与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了《关于振华海外石油公司的收益权转让协议》收购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间振华石油从振华海外石油资产项目所获取的收益中百分之四

十九的收益权利，支付转让款 2,377,284,000.00 元，本期摊销 601,664,480.91 元，

期末余额 1,775,619,519.09 元，收购振华海外石油公司收益权本期收益

261,101,369.35 元。请你公司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进展情况、

本期摊销、收益确认的依据，同时请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回复： 

根据《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与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振华海

外石油公司的收益权转让协议》第 2.2.1 条“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转让方应在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根据振华海外石油公司的

财务报表预估当年的净利润分配款数额并完成向受让方的预先支付。”2015 年度

振华海外石油资产项目预估当年净利润 543,859,963.91 美元，按转让协议约定，

公司应间接享有其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的收益权，应分配 133,245,691.16 美元，根



据协议按照支付日前一个工作日商业银行购汇汇率 6.4750 折算成人民币为

862,765,850.26 元。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上述净利润分配款。 

公司购买收益权的成本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所收到的净利润分配款考虑资

金时间价值参照实际利率法进行分摊后分别计入投资收益及冲减其他非流动资

产。具体计算步骤为：首先根据评估报告所附收益权预测表计算未来 8 年的预计

净利润分配款，运用 IRR 函数计算的实际利率，其次确认本期收益，本期收益为

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若实际收到的净利润分配款与评估报告预计当期现金

流入存在差异，则对本期收益进行调整，最后根据收到的净利润分配款与本期收

益的差额确认本期摊销。 

本期收益及摊销计算如下： 

（1）根据转让协议确定的收益权转让对价 2,377,284,000.00 元及评估报告所

附收益权预测表公司 2015 年—2022 年 8 年的预计净利润分配款，运用 IRR 函数

计算的实际利率为 11.43%。 

（2）每年收益权计算： 

公式：当期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对付款额或收款额的估计数进行

修正的差额 

期初摊余成本=上年度期初摊余成本-上年度实际摊销成本。 

首年度摊余成本为收益权转让协议的支付对价。 

对付款额或收款额的估计数进行修正的差额=实际收到净利润分配款-评估

报告预计当期现金流入 

2015 年度公司支付收益权转让对价款 2,377,284,000.00 元，实际利率为

11.43%，收到净利润分配款 862,765,850.26 元，按照评估报告预计当期现金流入

873,286,680.91 元 , 与 公 司 收 到 净 利 润 分 配 款 的 差 额

862,765,850.26-873,286,680.91=-10,520,830.65 元，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应计入当期

收益 2,377,284,000.00*11.43%-10,520,830.65=261,101,369.35 元， 

（3）本期摊销 

公式：当期摊销=每期收到的款项—本期收益 

2015 年 度收到净利润分配款 862,765,850.26 元 ，计入当期收益



261,101,369.35 元，本期摊销为：862,765,850.26-261,101,369.35=601,664,480.91

元。 

剩余年限当期收益的确认与成本的摊销按照上述公式计算。 

上述实际利率法的计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十三章《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对付款额或收款额的估计数进行修正时，应调整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或金融工具组）的账面价值以反映实际和修正后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应通过

按金融工具初始实际利率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重估金融工具的账面

价值，相关调整金额作为收入或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的相关规定。附：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对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振华海外石油

公司的收益权的专项说明》 

2、报告期内，你公司分行业产品中，石化产品的毛利率为 17.35%，比去年

同期增长 149.36%。其中，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毛利率为 15.09%，同比增长

132.92%；聚烯烃类产品毛利率为 24.59%，同比增长 440.74%。请结合相关产品

销售单价、生产成本等情况，对毛利率大幅变动的原因予以说明，同时与同行

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说明是否存在显著偏离。 

回复： 

（1）变动原因分析 

①石化产品总计：由于原料（原油）价格下降增加毛利 1，220，184 万元；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减少毛利 1，022，410 万元；销售数量下降减少收入 165211

万元，减少成本 196455 万元，受影响增加毛利 31244 万元；产品单耗等因素变

动影响增加成本 24526 万元。 

②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由于原料价格下降增加毛利 928，907 万元；销售

价格下降减少毛利 792，715 万元；销量上升增加收入 62,630 万元，增加成本

57,764 万元，增加毛利 4,866 万元；单耗等因素变动减少毛利 7，681 万元，。 

③聚烯烃类产品：由于原料价格降低增加毛利 281,860 万元；由于价格下降

减少毛利 167,812 万元；销售数量下降减少收入 219,148 万元，减少成本 219,201

万元,基本不影响公司当期毛利；单耗等因素变动减少毛利 16，845 万元。 

（2）同行业对比情况 

经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①经与“沈阳化工（000698）”2015 年年报公告数据列示 

毛利变动情况对比，发现其与本公司产品结构差异巨大，绝大部分产品类别

不同，仅仅“聚乙烯”等产品与本公司具有可比性，但是在其公布的数据中，查

询不到有关聚乙烯等产品的毛利及变动情况，故无法比较。 

②经与“上海石化 600688” 2015 年年报公告数据列示毛利变动情况对比，

其“树脂及塑料”中 “聚乙烯”、“聚丙烯”两种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趋势看：

上海石化两种产品价格分别下降了 12.67%和 24.68%，华锦股份两种产品的价格

分别下降了 17.03%和 25.25%，二者间价格变化趋势一致且变动率无较大差异。 

上海石化年报列示“(iii)中间石化产品”中二甲苯价格变动为 28.24%，华锦

股份同类产品价格变动率为 28.13%，变动趋势及变动率差异不大。 

上海石化年报列示“(iv) 石油产品”价格下降 37.22%，华锦股份石化产品全

年加权平均价格下降 33.15%，变动趋势相同，变动率差异较小。 

上海石化年报数据列示加工原油（自营部分）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人民币 2,533.46 元/吨，比 2014 年的原油平均成本人民币 4,618.68 元/吨），

降低 45.15%；华锦股份 2015 年原油单位平均成本为 2731 元/吨，比上年同期的

4809 元/吨下降了 43.22%，二者相比趋势相同，变动率基本一致。 

从上海石化年报中未发现关于成本因素变动的量化数据，故无法进行对比分

析。 

对比上海石化原油价格变动率及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变动趋势及变动率，华锦

股份与其基本一致，由此说明华锦股份毛利率变动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正常反映。  

3、报告期内，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项目金额合计 33,861,641.33 元，请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回复：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项目金额合

计 33,861,641.33 元，主要因素为，华锦股份在 2014 年 12 月定向增发股票过程

中，由于深圳前海中润富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违约，没能如期支付其购

买增发股票款项。按照非公开发行相关法律规定，公司于 2015 年 1 月份收到公

司非公开发行承销商中信建投罚没其认购定金 3400 万元，并计入当期营业外收

入。 



除上述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主要包括递延收益摊销、非流动资产外置损益

等零星项目。 

4、报告期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为你公司第一大供应商，你公司向其采购

金额为 19,038,508,935.39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88.08%。请说明你公司

集中向其进行大宗采购的原因，并采用数据、列表等方式分析说明交易价格的

公允性。 

回复： 

（1）报告期内，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为公司第一大供应商，公司采购金额为

19,038,508,935.39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88.08%。 

根据深交所规则规定，本公司在归集前五名客商时，将所有与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发生的经营性关联交易均列示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费等 141,435,067.18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锦宾馆 会议费、住宿费 2,387,315.00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化学品 126,741,175.10 

科莱恩华锦催化剂（盘锦）有限公司 催化剂 4,040,478.65 

北京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化学品 3,532,527.21 

大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煤 271,849,711.92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氮气 50,731,497.41 

大连北方油品储运有限公司 油罐租金 32,850,000.0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 83,525,358.36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子公司 原油 18,321,415,804.56 

合计   19,038,508,935.39 

（ 2 ）公司与兵器集团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油采购，总金额为

18,321,415,804.56 元，占与兵器集团关联交易的 96.23%。主要原因如下： 

①2009 年收购的华锦集团“十一五”项目工程即 400 万吨炼油和 46 万吨乙

烯项目，已于 2010 年投产。该项目为国家发改委批给华锦集团的项目，相应的

原油进配额批给了华锦集团。后虽经多方努力，该原油配额仍无法变更给本公司。 

由于进口原油是国家战略物资，国家管控严格。兵器集团及华锦集团皆无进

口原油国营贸易资质，海外的原油进口不能直接给本公司来使用。目前华锦集团

的原油进口通过具有国营贸易资质的中联化代理，供本公司生产所需。 



②定价政策：兵器下属公司负责海外原油的组织与发货，原油价格为 CIF

营口[DATED BRENT+相关费用[汇率（升水/贴水）+运费+保险费等]执行。定价原

则：国际原油市场伦敦北海布伦特提单日前后五天平均价。 

因兵器下属公司无国营贸易资质，由中联化公司代理，对中联化每桶支付人

民币 6 元代理费（现已取消代理费）。 

该关联交易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披露。 

③华锦股份与兵器下属子公司发生主要关联交易为进口原油采购业务，2015

年度本公司与兵器集团下属公司签订了 59 份《原油采购合同》。本年实际采购原

油 733.52 万吨，采购额为 18,321,415,804.56 元，平均采购价格为 54.3 美元/桶（含

运费、保险等相关费用）。由于每次采购的油质不同，平均价格略有浮动，华锦

股份原油采购 FOB 价格与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国际原油 DUBAI 的平均价格为

50.929 美元，DTD 布伦特的平均价格为 52.460 美元---普氏评估）趋于一致。 

5、你公司独立董事高闯在 2015 年 1 月 5 日离任，导致你公司董事会独立

董事人数未达到法定要求，至今已超过 1 年。请你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

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回复： 

独立董事高闯在公司未补选新的独立董事前，仍按相关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

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6、你公司年报“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部分披露，报告期内关联方资

金拆借预计总额为 24,013.49 万元，本期实际实现 142,096.75 万元。数据显示关

联方资金拆借的实际发生额超过预计，你公司却披露为未超全年预计。请对此

进行详细说明，若为披露错误，请及时进行更正。同时，请进一步说明该部分

资金拆借所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回复： 

2015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2015 年度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中关联方

资金拆借的披露口径为贷款额，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

公司 

5 年期贷款利息 198,448,611.11 198,448,611.11 

10 年期贷款利息 19,436,805.56 19,436,805.56 

其他贷款 22,249,500.00 22,249,500.00 

小计 240,134,916.67 240,134,916.67 



2015 年年报中关联方资金拆借的统计口径应为：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及其

他业务的发生额。 

关联

交易

方 

关联

关系 

关联

交易

类型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交

易价格 

关联交易金

额(万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获批的

交易额

度(万元) 

是否超

过获批

额度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可获得的

同类交易

市价 

披露

日期 
披露索引 

兵工

财务

有限

责任

公司 

同一

控制 

关联

方资

金拆

借 

银行

存款 

市场价

上浮 

市场利

率上浮

30% 

64,696.75 2.32% 500,000 否 
银行转

账 
市场利率 

2013

-5-23 

巨潮咨询网

公告编号：

2013-028 

银行

借款 

市场价

下浮 

市场利

率下浮

10% 

77,400 2.77% 
1,500,00

0 
否 

银行转

账 
市场利率 

巨潮咨询网

公告编号：

2013-028 

资金

结算 
0 0 2,650,567.7 94.91%  否 

银行转

账 
200 元/笔 

巨潮咨询网

公告编号：

2013-028 

合计 -- -- 2,792,664.45 -- 2,000,000 -- -- -- -- -- 

若按照贷款利息计算公司 2015 年度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资金拆

借关联交易金额（贷款利息）应为 4,981 万元，并未超过年初预计金额。 

7、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在 2015 年 3 月 20 日向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

公司提供了总额为 3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16 年 3 月 20 日。对于上述担保，未见你公司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请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回复： 

公司在办理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时，认为应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 9.2 条及 9.17 条规定的披露的标准，存在理解错误。

因此对不高于公司审计净资产 10%且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未履行相应的董事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8、你公司年报显示，你公司在 2015 年 9 月 8 日向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

司提供了总额为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8 日至

2017 年 9 月 7 日。对于上述担保，你公司的审议日期和信息披露日期均为 2015

年 9 月 24，滞后于担保实际发生日期，请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回复： 

该合同为披露错误，实际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28 日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详

见《保证合同》。 



9、你公司年报“关联担保情况”部分的披露如下： 

（1）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 元 

（2）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 元 

上述披露中，担保起始时间多为 2016 年下半年，目前尚未发生，且该部分

的披露与年报“担保情况”部分的披露不一致，请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若为披

露错误，请及时进行更正。 

回复：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6 年 12 月 29 日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否 

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6 年 03 月 20 日 2018 年 03 月 20 日 否 

盘锦辽河富腾热电有限公司 19,000,000.00 2016 年 12 月 23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否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00 2016 年 12 月 23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否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00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否 

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0 2016 年 07 月 31 日 2018 年 07 月 31 日 否 

盘锦锦阳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6 年 08 月 30 日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否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2016 年 09 月 27 日 2018 年 09 月 27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16 年 09 月 28 日 2018 年 09 月 28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60,000,000.00 2016 年 10 月 12 日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2016 年 10 月 14 日 2018 年 10 月 14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00.00 2016 年 11 月 16 日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00 2016 年 06 月 25 日 2018 年 06 月 25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43,761,558.51 2016 年 10 月 15 日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70,179,200.64 2016 年 10 月 20 日 2018 年 10 月 20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73,463,102.21 2016 年 11 月 03 日 2018 年 11 月 03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60,122,284.77 2016 年 11 月 04 日 2018 年 11 月 04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40,416,470.38 2016 年 11 月 14 日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35,009,474.43 2016 年 11 月 14 日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2,253,603.54 2016 年 11 月 14 日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2016 年 12 月 09 日 2018 年 12 月 09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00.00 2016 年 11 月 18 日 2018 年 11 月 18 日 否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2017 年 02 月 12 日 2019 年 02 月 12 日 否 

辽宁庆阳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16 年 08 月 30 日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否 



本公司在签署担保合同时，在“保证期间”条款中都与银行约定“本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这一约定符合《担

保法》第二十五条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

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

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

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因此，在披露关联方担保的期限时，担保“起始日”及“到期日”按照贷款

合同的“到期日”延长两年披露。 

五、公司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 

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五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并于同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请。公司提交的关于撤销股票交易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已获深圳证

券交易所核准同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3.2.18 条的规定情形，

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停牌一天。公司股票简称自 2016 年 4 月 20 日开

市起由“*ST 华锦”变更为“华锦股份”，证券代码 000059 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

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六、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8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